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
安农牧(种子)立〔2015〕4号 
	案件来源
	执法检查 
	受案时间
	2015年04月22日

	案    由
	涉嫌经营标签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
种子案

	当
事
人
	姓名
	王小领
	电话
	13831812126

	
	性别
	男
	年龄
	66
	身份证号
	133028194909240839

	
	住址
	安平县东黄城东黄城村999号 

	简要
案情
	2015年4月22日，安平县农业执法大队执法检查中，发现安平县红霞农资经销部（负责人：王小领）商标为“鲲鹏矮大棒”的玉米种子（规格为4800粒/袋；审定名称：金秋963；审定证号：冀审玉2007011号；生产商：张掖市甘宇种业有限公司；产地：甘肃）；该玉米种子标签标注的适应范围为：黄淮海夏播玉米区夏播种植，河北中北部春播；对该种子标签进行抽样。经核查，中国种业信息网，该玉米品种审定公告中适宜范围为：建议在河北省夏播玉米区夏播种植。经比对该玉米种子标签标识的内容和审定公告标签标识的内容不相符。当事人经营行为涉嫌经营标签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玉米种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及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进口审批文号等事项。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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